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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交通部於日前表示，將開放廂式及旅行式小客車作為無障礙計程車，提供老人、孕婦、輪

椅族等行動不便者，更方便的交通工具選擇。不過，交通部向相關車輛製造業者及代理商

洽詢後，發現符合法規可設置輪椅區的廂式或旅行式小客車的車款相當有限。 

二、交通表示，將參考政府初期引進國外低地板公車及復康巴士，給予免關稅優惠的經驗，及

考量與一般計程車的價差，初步規劃含關稅，給予計程車車主每輛車 40 萬元的購車補助。 

三、交通部補助車主購買符合身障朋友需求之車種立意良善，然而目前針對未來無障礙計程車

上路後之費率計算並無具體規劃，對身障朋友來說，過去搭乘復康巴士的費率為一般計程

車的三分之一，如果未來費率高於復康巴士，可能降低搭乘意願，然而費率如果過低，又

將影響業者之生計，降低業者駕駛無障礙計程車意願。 

四、有鑑於此，交通部應會商有關單位，針對無障礙計程車之費率，研擬具體可行之方案，讓

身障朋友樂於搭乘無障礙計程車，業者也樂於營運，讓無障礙計程車能夠順利上路，創造

雙贏。 

（六十一）本院李委員昆澤，針對國內不少補習班慣常以「分期付款」

鼓吹消費者分擔費用，許多學生直到中途解約時，才知道自

己簽下小額信貸，除了得支付違約金給補習班，還得立即償

還貸款給銀行，並繳交帳務管理費，等同一連被剝了兩層皮

。建議教育部應比照助學貸款的方式，與銀行洽談「補習貸

款」專案，以簡化流程或優惠服務，供有貸款需要的學子洽

辦，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消基會調查職訓補習班「分期付費」陷阱大，以「消費者信用」為擔保，向銀行辦理

小額貸款，消費者中途解約，不僅要付補習班一成違約金，還要給銀行上千元帳管費，消

費者等同被剝了兩層皮。 

二、目前包括語言及電腦資訊教學補習班設計的課程，多數是和銀行或其他資融公司合作提供

小額信貸，但部份補習班事前卻未說明這是貸款，而是以「分期付款」四個字做幌子，許

多消費者並不清楚，簽下約就等同債務背上身，業者顯有誤導欺騙之嫌。 

三、而且部分業者故意將合約上小額信貸的字眼模糊化，且不主動告知，因此消費者常常是事

後接到銀行徵信電話通知，才知道自己已經辦了貸款；有些業者更離譜，在提供消費者簽

定的契約上，副本簽名處竟是申貸契約，而非與正本一致的補習契約。 

四、建議教育部應比照助學貸款的方式，與銀行洽談「補習貸款」專案，以簡化流程或優惠服

務，供有貸款需要的學子洽辦；要不就應與青輔會、職訓局合作多辦語言、電腦課。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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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檢討目前「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契約書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此類約定已失公平

交易原則。 

（六十二）本院李委員昆澤，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其新版護照

中之中國地圖，將台灣與南海等地納入其版圖。對於中國政

府進行如此與事實不符，嚴重傷害我國主權的做法，外交部

應表達嚴重抗議，以維護我國尊嚴，捍衛國家主權，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今年度換發新護照，中國新版護照納入包括南海、釣魚台、中印邊

界以及台灣等許多主權爭議地點的地圖。 

二、針對此事越南與印度已決定抵制中國新版護照，越南當局表示，在新版中國護照上蓋簽證

章，將意味越南間接認同北京對爭議性領土的宣稱。越方的對策是在中國新護照上蓋章「

取銷」，然後再在護照外另加一紙簽證，但不會拒絕入境。官員說，相關做法是昭告世人

，越南不承認任何形式的中國南海「九段線」。 

三、印度為反制中國的新護照將阿魯納恰爾邦（中國稱藏南）與阿克賽欽地區劃歸中國，也簽

發給中國公民帶有「印版地圖」的簽證，該地圖將相關爭議地區劃入印度領土。此外，與

中國也有領土爭議的菲律賓，也考慮在外交抗議外採取抵制中國新版護照的措施。 

四、有鑒於中國政府如此行逕，已經嚴重損及我國國格，為維護我國尊嚴，捍衛國家主權，政

府應針對此事表示最嚴重的抗議，並不排除抵制中國護照的行動，以示決心。 

（六十三）本院林委員國正，鑒於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排定審議行政

院函審之教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修正內容有關新設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全面實施教師評鑑制度、現存教師會的虛

設化，及教師一定時間在校的工時入法等議題，引發教師團

體、家長團體、教育專家學者及教師等各界的嚴重疑慮和批

判，甚造成現職教師人員惶恐難安，恐有影響教育品質之虞

。因此，要求教育部應儘速針對外界疑慮和批判部份，包括

教師評鑑之項目、方式、人員組成比例、程序、評鑑結果之

運用及其他相關配套措施，現存教師會未來之存廢、運作與

地位，及教師固定工時、工時量化是否合適性等，進行檢討

、溝通和宣導，並召開公聽會以研擬更為健全的教師法修正

配套辦法，以維護學生受教權，保障教師的專業自主和教學


